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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的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

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

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关连交易– 

侯台项目浅层地能土壤埋管购买协议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1年12月30日，董事会审议通过佳源开创公司（本公司的全

资附属公司）与环投公司订立该协议的议案，据此，佳源开创公司同意根据侯台项

目特许经营招标文件的约定，在中标后三个月内向环投公司支付该项费用，而环投

公司同意将侯台项目室内埋管工程的产权转让至佳源开创公司的名下。 

 

于本公告之日，天津城投为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而环投公司为天津城投的直接

全资附属公司。因此，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环投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

据上市规则第14A章，该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连交易。 

 

由于其中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大于0.1%但低于5%，因此该协议项下拟进行的

交易仅须遵守上市规则第14A章项下有关申报及公告的规定，但获豁免遵守独立股

东批准的规定。 

 

绪言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为2021年10月27日有关本公司中标侯台项目的海外监管公告（「海

外监管公告」）。诚如海外监管公告所披露，本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以公开竞标

的方式中标侯台项目，依据侯台项目特许经营招标文件要求，本公司需成立项目公

司（佳源开创公司）投资、建设并特许经营侯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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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1年12月30日，董事会审议通过佳源开创公司（本公司的全

资附属公司）与环投公司订立该协议的议案，据此，佳源开创公司同意根据侯台项

目特许经营招标文件的约定，在中标后三个月内向环投公司支付该项费用，而环投

公司同意将侯台项目室内埋管工程的产权转让至佳源开创公司的名下。。 

 

该协议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订约方： (a) 佳源开创公司；及 

 

(b) 环投公司。 
  

拟购买的资产： 侯台地区配套基础设施一期预埋浅层地能土壤埋管工程

（「侯台项目室内埋管工程」）。 
  

该项费用及支付方式： 根据侯台项目特许经营招标文件的约定，侯台项目室内

埋管工程已由环投公司建设完成，相关投资及财务费用

共计不高于人民币8,938.1207万元（具体金额以第三方评

估机构审定金额为准）（「该项费用」），该项费用已

由环投公司先行支付。 

 

前述该项费用乃经参考侯台项目特许经营招标文件的条

款及侯台项目室内埋管工程所涉及的经第三方评估机构

结算审核的相关工程建设成本及费用后厘定。该项费用

的最终金额将视乎情况经第三方评估机构审核后确定。 

 

佳源开创公司作为侯台项目的中标人应在中标后三个月

内，采用「购买」方式，向环投公司支付该项费用。自

该协议签订日起，侯台项目室内埋管工程的产权将成为

佳源开创公司的资产。佳源开创公司拟利用自有资金及

外部融资以现金形式支付该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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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方的保证： 环投公司应保证所建的侯台项目室内埋管工程满足设计

要求和质量标准。 

 

订立该协议的原因及裨益 

 

诚如海外监管公告所述，中标侯台项目符合本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未来增加本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扩大新能源供冷供热业务市场占有率，对本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

极的影响。 

 

鉴于环投公司在埋管工程建设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及根据侯台项目特许经营招

标文件，侯台项目室内埋管工程由环投公司建设完成，并由环投公司先行支付该项

费用，因此佳源开创公司同意与环投公司签订该协议。 

 

该协议的条款乃由订约方经公平磋商后厘定。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该

协议的条款乃在本集团的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

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有关订约方的资料 

 

本公司主要从事污水与自来水以及其他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设计、管理、运

营、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市政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管理、施工及运营管理；

天津市中环线东南半环城市道路特许运营、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环保科技及环保

产品设备的开发运营；自有房屋出租等。天津城投为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兼天津

市政投资（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唯一股东，持有天津市政投资100%股权。 

 

佳源开创公司为本公司的直接全资附属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供暖服务、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

业管理及供冷服务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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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投公司为天津城投的直接全资附属公司，主要从事以自有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及

其配套公用设施项目、城市公园及其周边区域综合开发项目、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处

理项目、养老机构项目进行投资、咨询、策划及运营；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绿地、

公园、园林景观项目的设计、咨询、建设、管理、养护、经营以及项目用地的整理

与开发；绿地、公园项目配套设施的设计、管理、经营；招标代理；项目管理；造

价咨询；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技术的开发、咨询和服务；建筑废渣、建材产品的

销售；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处理和处置；建筑废渣、建材产品的生产。 

 

天津城投为主要从事以自有资金投资于海洋及河流综合发展及更新、地铁、城市公

路及桥梁、地下管道网络、城市环境基建；投资规划；企业管理咨询；市场建筑发

展服务；租赁自有物业；租赁基建及发展及运营公用设施；持牌运营基建及在政府

授权下转让持牌业务；生产、发展、运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子产品（不包括

汽车）；建筑投资咨询。截至本公告的日期，天津城投的最终实益拥有人为天津市

国资委。 

 

上市规则的涵义 

 

诚如上文所述，于本公告之日，天津城投为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而环投公司为

天津城投的直接全资附属公司。因此，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环投公司为本公司的

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该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连交易。 

 

由于其中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大于0.1%但低于5%，因此该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

易仅须遵守上市规则第14A章项下有关申报及公告的规定，但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

准的规定。 

 

本公司执行董事刘玉军先生及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顾文辉先生及司晓龙先生乃与天津

城投或天津市政投资有关连，被视为无法以独立身份向董事会提供推荐意见，故彼

等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就批准该协议放弃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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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该协议」 佳源开创公司与环投公司拟于2021年12月31日就转让侯台项

目室内埋管工程的产权而签订的侯台项目浅层地能土壤埋管

购买协议 
  

「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其A股股份及H股股份分别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联交

所上市 
  

「关连人士」及 

 「控股股东」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该词汇的涵义 

  

「董事」 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 
  

「香港」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侯台项目」 侯台公园1#能源站特许经营项目，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日期

为2021年10月26日有关中标侯台项目的海外监管公告 
  

「上市规则」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百分比率」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该词的相同涵义（适用于一项交易）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及台湾 
  

「人民币」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股份」 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股份 
  

「股东」 股份之注册持有人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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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投」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最终

控股公司兼天津市政投资的唯一股东，持有天津市政投资

100%股权 
  

「天津市国资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上市规则第

19A.04条所界定的中国政府机关 
  

「天津市政投资」 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约50.14%股权 
  

「佳源开创公司」 天津佳源开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之

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直接全资附属公司 
  

「环投公司」 天津市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之有限

责任公司，为天津城投的直接全资附属公司 
  

「%」 百分比 

 

 

承董事会命 

董事长 

刘玉军 

 

中国，天津 

2021年12月30日 

 

于本公告刊发日期，董事会由3名执行董事刘玉军先生、王静女士及牛波先生；3名
非执行董事顾文辉先生、司晓龙先生及刘韬先生；及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许志明先生、
郭永清先生及陆颖莹女士组成。 


